
销售伪劣化肥 82吨 获刑 1年罚款 10万元
●案情聚焦 2021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6 月， 段某（另案处
理）通过耿某介绍认识吴某（另
案处理）， 合谋用低含量化肥充
当高含量化肥，由段某公司提供
包装， 吴某公司负责生产装袋，
耿某负责销售。 案发后经鉴定，
耿某销售化肥系不合格产品。 经
查证，耿某共计销售伪劣化肥 82
吨， 销售金额 17 万余元。 另认
定， 案发后耿某主动退缴 7 万
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耿某明知其销售的化肥系不
合格产品，为获取非法利益仍予
以销售，应当以销售伪劣产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遂结合其犯罪
情节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
处耿某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耿某不服提起上诉，认

为其犯罪情节轻微， 应适用缓
刑。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
为，耿某虽系从犯且存在主动供
述及退赔退赃等事实，但其犯罪
主观恶性较大，一审未对其适用
缓刑并无不当， 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粮食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化肥、农药、
种子等农资产品的质量关系到粮
食产量，从而影响粮食安全。制售
“假化肥”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
重危及粮食安全， 而且损害农民
权益， 同时还破坏了正常的市场
经营秩序，应予以严惩。 本案中，
耿某某将“假化肥”销售给农户，
主观恶性较大，未对其适用缓刑，
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坑农害
农犯罪分子的决心。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规避消费陷阱 维护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天一

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两级法院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取得
的成绩，并发布 2023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彰显了全市两级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提升审判质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决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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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非原装空调给顾客 按原价 3 倍赔偿
●案情聚焦 李某欲购买 10

台某品牌空调， 与某电器公司法
定代表人刘某在微信商谈， 并向
刘某支付定金 5000元。之后某电
器公司从案外人赵某处购货，赵
某将 10 台空调发给电器公司，电
器公司组织人员到李某处进行安
装。 2023年 3月 19日，市场监管
部门接到李某投诉后， 经空调品
牌公司鉴定，10 台空调均不符合
该品牌产品标准。 经调查，该 10
台涉案空调系“窜货”产品。 西峡
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某电器
公司隐瞒真实情况， 使李某购买
了非原装空调， 导致李某不能享
受到空调品牌所配套的售后服务

及质量保障，已构成欺诈。故判决
某电器公司退还 5000 元定金并
按照空调总价款 76000 元的 3 倍
即 228000 元赔偿损失。

●法官释法“窜货”是指某一
区域的代理商将自己的产品销售
至其他同一品牌代理商的代理区
域。在非正规渠道运作过程中可能
出现掺入瑕疵品、真假混卖、配件
组装等情况，因此“窜货”商品不被
生产商认可。经营者在销售时未对
“窜货”销售行为进行声明，不仅损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也为消
费者所购产品后续的售后服务产
生很大影响，系严重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情形。

在商场不慎摔伤 消费者和商家均担责
●案情聚焦 2022年 9月 17

日，王某（16 岁）和 3 位同学在某
商场 3楼的游戏厅娱乐。4人准备
从 2 楼扶梯处离开时， 因商场 2
楼超市已下班， 扶梯处卷闸门已
关闭， 王某便准备从 2 楼跳至 1
楼放置的储物柜上方， 再从 1 楼
离开商场。 但因储物柜晃动，王某
不慎跌至 1楼地面造成面部等多
处受伤。 事故发生后，王某在医院
治疗并花费 2万余元。 经鉴定，王
某右眼视力损害构成八级伤残。
唐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某商贸公司为涉案场所的经营
者， 对其所经营的场所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王某虽为未成年人，但
应当认识到其从高处跳下存在的
危险，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故酌

定王某承担损失 80%的责任，某
商贸公司承担 20%的责任。 一审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 类如本案的公共
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在生活中并
不鲜见。 本案审理中，法院较好地
考虑了商家和消费者的过错程度，
合理划分责任比例，实现了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该
案例也再次提醒商场、娱乐场所的
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保障其经营
的场所及相关配套设施符合安全
标准， 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同
时， 要主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最
大限度地避免消费者受到侵害。同
时也提醒消费者在进入商场等公
共场所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避免
人身财产遭受损失。

销售来源不明干菜 商家退还货款并赔偿千元
●案情聚焦 2023 年 6 月，陈某

在某商贸公司开设的天猫网店购买
梅干菜 500克，商品交易金额为 12.8
元，产品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场地为
杭州某菜厂。 陈某收到产品后，经查
询发现杭州某菜厂没有分装食品的
生产资质，杭州某菜厂出具情况说明
否认案涉干菜系由其生产。某商贸公
司因提供进货的渠道与包装不符，受
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双方协
商未果，陈某到法院提起诉讼。 西峡
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商贸公司
未对生产厂家的身份予以详细审核，
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符合销售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的情形，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判
决某商贸公司退还陈某货款 12.8

元，并支付赔偿金 1000元。
●法官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规定，经营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
10 倍或者损失 3 倍的赔偿金， 增加
赔偿的数额不足 1000 元的为 1000
元。 现实生活中，很多生活类商品的
价格较低，遇到“过期货”“名不符实
产品”等，大多数消费者限于维权成
本的问题，往往不愿意主张权利。 前
述法律规定关于“最低 1000 元”的
赔偿标准， 一定程度上鼓励消费者
积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另一方面也更体现出对生产者
和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原则。

非法获取、出售玩家个人信息 获刑4年罚款65万元
●案情聚焦 2020 年至 2022 年

案发，吴某从网上淘宝店铺购买游戏
账号，这些账号包括账号、密码信息、
注册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绑定
的电子邮箱和密码。之后吴某通过再
充值或直接在其经营的淘宝店铺出
售“暴雪”“魔兽世界”“战网”等网络
游戏账号中包含的公民个人信息。经
查，吴某电脑中共有其成功交易公民
个人信息 12万余条，非法获利 60 余
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吴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非法获取、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已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遂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65 万元及追缴违法所
得。 吴某不服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作出维持
原判的裁定。

●法官释法 公民个人信息关
系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开展、 正常
生活状态的维持，涉及到个人名誉，
影响到个人社会评价。 对公民个人
信息的破坏和侵害， 可能给公民带
来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
并影响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关
权利的实现。 虽然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行为已经入刑， 人民法院对此
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在此还
是要建议大家特别是网络平台的消
费者、网络游戏的“玩家”，一定要保
护好个人信息，避免因个人信息“失
窃”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制售有毒有害食品 获刑并被判终身禁业
●案情聚焦 2022年， 张某通过

网上购买原材料，在租住屋内制作含
有西布曲明等有毒有害原料的减肥
产品，销售给郑某，供其在淘宝网店
转售。 郑某另伙同他人销售其他有毒
有害减肥产品，销售额共计 200 余万
元，郑某获利约 30万元。 刘某认识郑
某后，从郑某处拿货并在淘宝网店及
微信账户销售，销售额 35万余元，获
利近 9 万元。 2023 年 3 至 5 月份，3
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并被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 本案经一审、二审，市中
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某在生产
销售的食品中掺入被国家明令禁止
的非食品原料西布曲明，构成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告人郑某、刘
某明知产品中掺有非食品原料西布
曲明而对外销售，构成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 最终判处郑某有期徒刑 9
年，并处罚金 405 万元；刘某有期徒
刑 5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70.1万元；
张某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60万元，并判令 3人终身不得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及管理工作。

●法官释法“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减肥产品作为保健品，如果未取
得国家药品的 GMP 认证， 一般应认
定属于食品的范畴。本案中，郑某、刘
某、张某生产或销售的减肥保健食品
中掺入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原
料，且流入市场数量巨大，犯罪情节
严重，法院根据 3 人的犯罪情节及认
罪悔罪情节，依法对 3 人从重做出刑
事处罚并禁止 3 人终身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对守护食品安全底
线具有重要警示和教育意义。 ①5


